
晋中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

（  2020  年度）

填报单位（公章）：

项目名称 免除城乡基本殡葬服务费用补助

主管部门及代码 039 实施单位 晋中市殡仪馆

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 项目期 2019-09-21至2020-10-20

项目资金情况 

(万元)

预算资金

市级预算资金 110.62

其他 0.00

预算下达资金 110.62

实际支出资金

市级预算资金 110.62

上年结转资金 0.00

上级财政资金 0.00

其他 0.00

项目概况

切实保障城乡居民基本殡葬要求，提升殡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，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和促进殡葬事业科学发展。根据《晋中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减免全市城乡居民部

分基本殡葬服务费用的通知》对具有晋中市常住户籍、死亡后选择火化的居民，经县（区、市）以上公安部门出具火化证明的无名尸体，进行免除。依据《晋中市人民政
府办公厅关于减免全市城乡居民部分基本殡葬服务费用的通知》文件要求实施。全面推行惠民殡葬政策，为城乡低收入群众乃至全体社会成员身故后提供遗体接运、存放

、火化等基本殡葬服务，市一项重要的基础性民生工程、不同程度地减轻了群众丧葬负担，增强了群众参与殡葬改革的主动性和自觉性。



项目资金使用

情况
项目资金全部来源于市级预算资金，全部使用完毕。已按文件标准当下减免到个人。

项目组织实施

情况
2019年度惠民人数为998人，平均每人0.11万元，严格按照文件标准，实际产生，当下免除，落实到人。切实减轻群众殡葬支出负担，实现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民，

绩效目标    

实现情况

绩效指标        (二

级）
绩效指标 (三级） 目标值 实际完成指标值 完成进度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2019年免除998人。
按实际情况，符合

标准已全部给予免
除。

按实际情况，符合标准已100%给予免除。

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
严格按照文件要求减免，实际

发生，当下免除。

按实际情况，符合

标准已全部给予免
除。

按实际情况，符合标准已100%给予免除。

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
实际发生，当下免除。每人平

均减免1102元 

按实际情况，符合

标准已全部给予免

除。

按实际情况，符合标准已100%给予免除。

成本指标 成本指标
按标准减免,每人平均减免

1102元

按实际情况，符合

标准已全部给予免

除。

按实际情况，符合标准已100%给予免除。

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
节约土地 保护环境 减轻城乡

居民经济负担

切实保障城乡居民

基本殡葬要求，提
升殡葬公共服务均

等化水平，进一步

推动殡葬改革和促

进殡葬事业科学发
展

按实际情况，符合标准已100%给予免除。

社会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
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和促进殡

葬事业科学发展。

切实保障城乡居民
基本殡葬要求，提

升殡葬公共服务均

等化水平，进一步

推动殡葬改革和促
进殡葬事业科学发

展

按实际情况，符合标准已100%给予免除。



效益指标

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节约土地，保护环境

切实保障城乡居民
基本殡葬要求，提

升殡葬公共服务均

等化水平，进一步

推动殡葬改革和促
进殡葬事业科学发

展

按实际情况，符合标准已100%给予免除。

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指标
节约土地 保护环境 利于可持

续发展

切实保障城乡居民
基本殡葬要求，提

升殡葬公共服务均

等化水平，进一步

推动殡葬改革和促
进殡葬事业科学发

展

按实际情况，符合标准已100%给予免除。

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
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城乡困难群众对减免基本殡葬

服务费用表示非常满意。

切实保障城乡居民

基本殡葬要求，提
升殡葬公共服务均

等化水平，进一步

推动殡葬改革和促

进殡葬事业科学发
展

按实际情况，符合标准已100%给予免除。

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100% 100% 100%

项目绩效情况

项目较好完成，按照数量指标、质量指标、时效指标、社会效益目标足额完成。惠民政策的落实是大力支持绿色环保，生态节地，文明节俭的殡葬方式，加快建立健全保

障基本，覆盖城乡，持续发展的殡葬公共服务体系，减少了土葬，节约了土地，保障了城乡居民基本殡葬需求，鼓励群众主动参与殡葬改革，有效提高遗体火化和骨灰生
态安葬水平，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和促进殡葬事业科学发展。

其他需说明的

问题
无

评分表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分值 评价得分

投 入: 20 20.00

项目目标

项目立项规范性 3 3.00

绩效目标合理性 4 4.00

绩效指标明确性 4 4.00

资金落实

资金到位率 3 3.00



评分表

资金落实 到位及时率 3 3.00

预算执行率 3 3.00

过 程: 20 20.00

业务管理

管理制度健全性 3 3.00

制度执行有效性 3 3.00

项目质量可控性 4 4.00

财务管理

管理制度健全性 3 3.00

资金使用合规性 3 3.00

财务监控有效性 4 4.00

产 出: 30 30.00

项目产出

实际完成率 8 8.00

完成及时率 7 7.00

质量达标率 8 8.00

成本节约率 7 7.00

效 果: 30 27.00

项目效果

经济效益 0 0.00

社会效益 6 6.00

生态效益 7 6.00

可持续影响 7 6.00



评分表

项目效果

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10 9.00

综合得分: 100 97.00

评价结果等次: 优

评价人员

姓名 职称/职务 科室 联系电话

李小春 副馆长 办公室 0354-2612121

王可为 副馆长 业务室 0354-2612121

张瑞鑫 馆长 单位一把手 0354-2612121

负责人：王可

为
经办人：韩温晶 联系电话： 0354-2612121 填报日期: 2021-07-12

单位负责人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